AR RFRAE
113 & 43 %3185
oA A YR (REDETE) P AR

e
i
T
¥
N
5
3
i

(Fg et Z5%¥7E dO0% OO0
T OO®E005.042.0)
#E Jﬁ- A ,w\;ﬁ;}/\*\}sr‘l\at LR A=)

-4
E T RIEA FaF
FAFEARGRALLF TR L A EARLISEGY T
agy%*-rszgfm;zrmumaé'&**‘178%k THAIL 0 A
e
R
LB W o
2 ‘@rd#bﬁ/\g
™ d

- AR AP AR wﬂﬁw\fr FAHEG LEF R
F OO0OFOQOH0003 54 3+ (TH EE 4 3) 3
/‘ﬁ_i‘%ifﬁfﬁ—‘ff“%)@”ﬁ L L MRFEwELT R AT

YT EREA S B o kAL E 3 @&EK%%@%,Jjﬁﬁg.

W oo BP 2R > 2L HF W2 e AR ez Hp il

SRR § FAPA ]l\”l BRARF T2 o mAEEE

LR AU =T SN I SE N - W A AL

T E2K AR xﬁf@nl*\@]%i”’r"x,;jgfﬁg%afif;i &

—
g
‘?-’%
N
%
yé

a0 J A QQ Fe OQ&OOOP‘v %i,

%— 7



i

ARG AR AR R INA DG A A RPE S Bk
dEEFMEZIR TR BRI E g 22§ ,%g
Ho sdpHABERARPER LY TRZREHE R B
M2 P29 tpA 2L eser TR Ay @F 2
B 34iE2 12 A FI48EE R T B F A >
AR (TR)3FE A A R mig
Y ERFFRA B AL 2 e BRI AP A A R
ii%°W@$ BEFRZPEZ  FTHY o 273 PR &
AT I R FF FRAPHEHARRE T > BE A
?“é%i%%%ﬁa’%ﬁﬁﬁﬂﬁa»ﬁ%mmﬁﬁw
L

FALSB EE 2B B RS AR A - F2F R
WPLE AR AL T ey BAERE AEAREY T e
100£127 20 #7F BF e MRS A L A AR
WAL % 65 0 e kL 2 #1002 120 2 49 R s g
L3 AT R E ’JL#EP\?TI;’**#'* AR R ES
FRPRAALHF R RGP LR B AL L BT B

et A2 2 o

ARE A R #u*4*V%%éhLH3ﬁ5”28B§4;;3M$%
BPpAet R EAF 25 ZEFE AT AL FEA S ’
@ﬁawéﬁng’@w%?’mi%%zﬁmﬁoﬁﬁ
ks B kR e o R A E E oy RARE B W
FEA TR PR A (TR o AR A A AT
ORI T mAEF NEHI48IE R T o AP A AR
:g; A AT (TR R w0 2 HMPI R & ;aﬁznk g
#ﬁ%ktﬂ%¢%%%ﬂ*oﬁﬁnwwé&ﬁtaﬁé
RSP A SRR O IAE T ot L B g0

o 5 AR H R
i & —ﬁ@i%ﬁﬁ?ﬁﬁﬁi%m’?

? ﬂmﬁﬁﬁﬁiéiﬁﬁ@i’%@ﬁ£§$14%
BlatiFrm e r 37 > ZIRES w2 > AFFEE 520



91k ~ %2600 %1 ~3E AN TF P2 o 973) Tpdid, > %
dhh K FtReh2 2 BN GRS AR FERMGE > A F R
ez FEMGEBITL AP IES 2%k Z2EMGE > =
Fr2ElAFFIMOGRY R AL FRN
mEIEY DT o ﬂ‘# B ?@éﬁi&?& £
< FFRRIR RS A 2 F ﬁﬁ#ﬁfﬁg%ia FEAFFEL
%Haﬁwf4vﬁ»wﬂﬁwJ

Bl

+
8
>~

-

¥
&~
”gh’(
8> =k

ETINS ‘?\:\
Rrty N
o

)+

@ = e
I
- %ﬁ‘{

.Ag‘_\, RN

Y

ot
o
S T \4

(m
w
E'

o3
el

\4

=

patl
i

hp%

)

Nis

W
P °
W =
o
L
\l“

&
E%é\\mk S o
5 o~

/w

i

PN
[ Wi

iy
8‘/ b
% T T
vy’
A o
kY
=+ g
ETIRS
i
\\t
\4
P
)2
I

>~ \_E‘E\L\E‘L

>~
(“

=t

\4

g N

&

e

\ I

W

S+

*

Ji

>~

P

TS
B =
o]
~ (ém ~ R
~
Mooy = K3
4\,
a4
PE
|-
),
4

940
o

W
\H"

e

&

\ N

g AR
[¢]

‘m\- =% = |+

v
>
B

Jh
\
N
\
X
\.
W
TH
7
o
S+

\

i

(Q
pvd

3 ?p~’ﬁ;?%ﬁ‘
SEESPE N BNV (s
B o R AL E R
F A BRI OAPH A LR 7 1
J4iE2 1% X % 1481F & 2 2> ﬂ:'ﬂ V354
$HARPE AT A 15 0 AW R RA B A
2 ApE A 2 R X 5
i M’I&,Z‘sa‘i’if«

R A
.'1’5?100&12— 2P b’“r’ﬁ
AR §E g AT
l%‘éif‘ SRR
BOATRg B A 2

g oo

[
LR
N

734‘- %lw*:mk-
fe T

%T‘ E\/‘\i";_‘;\mk\-\- /“
e

(] 1;_\ A
\\-
v
T
I
;o
N
EL;..
B

€
=1l
g
o WO RO e T

S e =ROTROS =R =h B
¢ JE 14
Tﬁfa £
~d N

N

<y
ﬁ'\'_\‘)-‘

B E 0 F=ap

|4~

‘-m‘; N
f“-ﬁ



EApE A 111#22 15p 3 A 2 His g1 § 2 F 8K A
AR L A (2P B E T IR 152 ARk o AR
W ET?8p B E (FEFE 1992 201) ;fraﬁ‘ A 5%
112#6% 28p E Ak 37 > - fAp ¥ L R 3+ &

A (E#HE-F1952208) » £k &£102 25p E figw &
Tk (B3 F3952396) 5 Rg stk £127 25-26p %
B2 29p T30 BT WA P 5113E57 280 (K
EF 411~ 4132 772k 4r) » T30113F 17 4p i g A

(P2 FA3T232EHT) »Zzmt A& I113857 14p4
EREFRAF F GRS AT e (£
FE-FRI13273) » 2 Fd A28 72 19p A= r 4 iz 2fF
R (€375 - F1932 3% 4 =3) » s A R
Dl W R T o - o ﬁﬁéu: P o A A TR R 3
g 2 edp 3 roEL ﬁtﬁﬁ Hhihd A ori Rl

gi,,zﬂﬁrﬁww |1y i —azwnﬁs¢$’;a%wu¢

AHFLA A RBE /AL FNERE o

Foarik o A A R ERACKE o BB AT RN 260

%]l 3R TEEAELE R RATF n-j?' I%z%%,\@iﬁ;?ﬁ

AR E PR TR FLE g

2 N R e L e S A 1

Lﬁ,ﬁwﬁ44%ﬁi
£ 4 100£122 2P ¢

FHFIE B A A 1 afa:«

R ’.57‘_?"#%% éﬁ’v‘
AR R APE A
Fre s ¥ A B Hin
La

.
2 £ 44 r]100£120 20 15
ARSI B S B Lw%@ ﬁ#4A«
% _:?T‘:@:],i,’;/\*ﬁ_‘ﬁ/(%i%% %4’ e pF oo -k
L RBEE T A L R A BT H T R R
2o AEEHeBPE A A BB 22 Xl w g
P SRRBIE  FREPHEETLPE B2 F L
— = R AP o
R R L A € LER



(“\3
i

-
w

FHEZE F ORE
=T FlEA
= Fles

N1 nAEPERARSD
e PRAF R EELI0P pow A DR SRR (

FEF AL ABOREA) o FHBE S R L2 F AT R
07‘;.40

IRl Huiﬁk%@ﬁﬁ&ég@’v%zg L7 5 R
A o drd ix Eﬂv—j'ft;i\@p ;l»_;lz v - ‘;’@»]j"ﬂm%’}?\i\‘w

2o
P

o F o W 14 #

“fT:
P ifid A2 el ~ZBENZ LM MEPNZFR AP

S N N S R 1 1 ARy
y A

=%

f

N,

ENE ﬂi} %E\‘:&l{pi‘%§pay\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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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18號
抗  告  人  樹中毅（原名：鐘晉毅）日本國人








                    （送達代收人  李張翠容  住○○市○○區○○街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永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連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7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查抗告人為日本國人，就相對人起訴請求分割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暨就被繼承人鐘王量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為繼承登記等事件之本案訴訟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原審認為不合法，以原裁定駁回，聲明不服，認為其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云云，故本件核屬具有涉外成分之繼承及土地共有等法律關係涉訟之涉外民事事件之反訴程序，仍應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行之，合先敘明。
二、反訴暨抗告意旨略以：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相對人及伊與其他鐘王量之遺產繼承人共有，相對人將其應有部分出賣予訴外人陳明娟，伊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兩造已成立買賣契約，縱相對人解除其與陳明娟間之契約，亦無法解除其與伊間之買賣契約。相對人刻意阻撓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1及民法第148條等規定，伊因此損失預期利益新臺幣（下同）3千萬元，故相對人應賠償3千萬元本息後，始得提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聲明：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經原審以其反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伊不服，提起抗告，補稱：伊已另訴請求相對人賠償損害，伊與相對人間仍有優先購買權存在，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後改請求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抗告人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云云。
三、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於原審遲至113年5月28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始具狀提起反訴，該反訴與本訴不能同時調查、辯論，原裁定認為於法不合，應予駁回，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本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與抗告人是否有優先購買權存在無涉，相對人並無阻撓抗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提起本訴，乃本於權利之行使，無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相對人於抗告人函知欲行使優先購買權前，已與陳明娟合意解除買賣契約，抗告人要無優先購買權可言。不同意抗告人提起抗告後更正或追加反訴之聲明。抗告人所提抗告為顯無理由，請駁回其抗告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五、經查：
　㈠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應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以，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訟處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問題。質言之，該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與分割共有物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間不相牽連，二者間並無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即無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是故抗告人雖抗辯：相對人阻撓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1及民法第148條等規定，伊因此損失預期利益，故相對人應賠償損失後，始得提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請求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以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云云，殊與本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及其防禦方法間不相牽連。
　㈡相對人於111年2月15日對抗告人及其他鐘王量之再轉繼承人訴請分割系爭土地（雄司調卷頁9至15之起訴狀，抗告人則於同年7月8日具狀答辯（審重訴卷頁199至201）；抗告人於112年6月2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相對人應給付3千萬元本息（重訴卷一頁195至208），再於同年10月25日具狀撤回反訴請求（同卷頁395至396）；原審嗣於同年12月25、26日及同年月29日電詢兩造確認言詞辯論期日為113年5月28日（同卷頁411、413之電話紀錄），並於113年1月4日通知抗告人（同卷頁437之送達證書），詎抗告人竟遲至113年5月14日4具狀重行提起反訴，請求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重訴卷二頁13至73），且抗告人於112年7月19日起即委任律師代理訴訟（重訴卷一頁193之民事委任狀），足徵抗告人應係意圖延滯訴訟而故為重行提起反訴。細繹抗告人所提反訴關連書狀相互以觀，其重行提起反訴之標的與本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及其防禦方法間不相牽連，悉如前述，益徵抗告人於原審重行提起反訴，於法不合。
六、綜上所述，抗告人於原審提起反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3項規定要件不合，不應准許。是則原審裁定駁回抗告人所提反訴，並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准予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抗告人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抗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抗告人其餘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為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為抗告之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為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為抗告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註：
再為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為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為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為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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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樹中毅（原名：鐘晉毅）日本國人









                    （送達代收人  李張翠容  住○○市○○區○○街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永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連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7

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7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查抗告人為日本國人，就相對人起訴請求分割共有坐落高雄

    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暨就被繼承人鐘

    王量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為繼承登記等事件之本案訴訟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原審認為不合法，以原裁定駁回

    ，聲明不服，認為其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

    相牽連，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云云，故本件核屬具有

    涉外成分之繼承及土地共有等法律關係涉訟之涉外民事事件

    之反訴程序，仍應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行之，合先敘

    明。

二、反訴暨抗告意旨略以：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為相對人及伊與其他鐘王量之遺產繼承人

    共有，相對人將其應有部分出賣予訴外人陳明娟，伊依土地

    法第34條之1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兩造已成立買賣契約，

    縱相對人解除其與陳明娟間之契約，亦無法解除其與伊間之

    買賣契約。相對人刻意阻撓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土地法

    第34條之1及民法第148條等規定，伊因此損失預期利益新臺

    幣（下同）3千萬元，故相對人應賠償3千萬元本息後，始得

    提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聲明：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

    地。經原審以其反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伊不服，提起抗

    告，補稱：伊已另訴請求相對人賠償損害，伊與相對人間仍

    有優先購買權存在，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確認禁止相對人

    分割系爭土地；後改請求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抗

    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於10

    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抗告人預期利益價款

    損失後，就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

    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

    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抗告人云云。

三、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於原審遲至113年5月28日最後言詞辯論

    期日始具狀提起反訴，該反訴與本訴不能同時調查、辯論，

    原裁定認為於法不合，應予駁回，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本訴

    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與抗告人是否有優先購買權存在無涉，

    相對人並無阻撓抗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提起本訴，

    乃本於權利之行使，無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相對人於抗

    告人函知欲行使優先購買權前，已與陳明娟合意解除買賣契

    約，抗告人要無優先購買權可言。不同意抗告人提起抗告後

    更正或追加反訴之聲明。抗告人所提抗告為顯無理由，請駁

    回其抗告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與

    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

    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

    9條、第260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相牽連」，係

    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反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關係間，二

    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

    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人利益，擴

    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

    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五、經查：

　㈠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

    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

    性質上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應以各

    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

    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以土地

    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以，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

    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

    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

    訟處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

    問題。質言之，該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與分割共有物訴訟標

    的之法律關係間不相牽連，二者間並無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

    密切，訴訟資料即無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是故抗

    告人雖抗辯：相對人阻撓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土地法第

    34條之1及民法第148條等規定，伊因此損失預期利益，故相

    對人應賠償損失後，始得提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請求確認

    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

    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所

    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

    以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訂立買賣契約之

    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

    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云云，殊

    與本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及其防禦方法間不相牽

    連。

　㈡相對人於111年2月15日對抗告人及其他鐘王量之再轉繼承人

    訴請分割系爭土地（雄司調卷頁9至15之起訴狀，抗告人則

    於同年7月8日具狀答辯（審重訴卷頁199至201）；抗告人於

    112年6月2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相對人應給付3千萬元本

    息（重訴卷一頁195至208），再於同年10月25日具狀撤回反

    訴請求（同卷頁395至396）；原審嗣於同年12月25、26日及

    同年月29日電詢兩造確認言詞辯論期日為113年5月28日（同

    卷頁411、413之電話紀錄），並於113年1月4日通知抗告人

    （同卷頁437之送達證書），詎抗告人竟遲至113年5月14日4

    具狀重行提起反訴，請求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重

    訴卷二頁13至73），且抗告人於112年7月19日起即委任律師

    代理訴訟（重訴卷一頁193之民事委任狀），足徵抗告人應

    係意圖延滯訴訟而故為重行提起反訴。細繹抗告人所提反訴

    關連書狀相互以觀，其重行提起反訴之標的與本訴請求分割

    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及其防禦方法間不相牽連，悉如前述，

    益徵抗告人於原審重行提起反訴，於法不合。

六、綜上所述，抗告人於原審提起反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0

    條第1、3項規定要件不合，不應准許。是則原審裁定駁回抗

    告人所提反訴，並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准予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駁回相對人在第

    一審之訴；確認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

    塗銷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抗

    告人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

    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

    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抗

    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抗告人其餘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

    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為抗告狀（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為抗告之裁判費新臺幣1,50

0元。

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

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為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為抗告之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註：

再為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為

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

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為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

起再為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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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樹中毅（原名：鐘晉毅）日本國人









                    （送達代收人  李張翠容  住○○市○○區○○街00號0樓之0）

相  對  人  永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連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7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查抗告人為日本國人，就相對人起訴請求分割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暨就被繼承人鐘王量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為繼承登記等事件之本案訴訟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原審認為不合法，以原裁定駁回，聲明不服，認為其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爰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云云，故本件核屬具有涉外成分之繼承及土地共有等法律關係涉訟之涉外民事事件之反訴程序，仍應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行之，合先敘明。

二、反訴暨抗告意旨略以：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相對人及伊與其他鐘王量之遺產繼承人共有，相對人將其應有部分出賣予訴外人陳明娟，伊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兩造已成立買賣契約，縱相對人解除其與陳明娟間之契約，亦無法解除其與伊間之買賣契約。相對人刻意阻撓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1及民法第148條等規定，伊因此損失預期利益新臺幣（下同）3千萬元，故相對人應賠償3千萬元本息後，始得提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聲明：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經原審以其反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伊不服，提起抗告，補稱：伊已另訴請求相對人賠償損害，伊與相對人間仍有優先購買權存在，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後改請求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抗告人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云云。

三、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於原審遲至113年5月28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始具狀提起反訴，該反訴與本訴不能同時調查、辯論，原裁定認為於法不合，應予駁回，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本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與抗告人是否有優先購買權存在無涉，相對人並無阻撓抗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提起本訴，乃本於權利之行使，無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相對人於抗告人函知欲行使優先購買權前，已與陳明娟合意解除買賣契約，抗告人要無優先購買權可言。不同意抗告人提起抗告後更正或追加反訴之聲明。抗告人所提抗告為顯無理由，請駁回其抗告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五、經查：

　㈠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應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以，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訟處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問題。質言之，該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與分割共有物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間不相牽連，二者間並無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即無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是故抗告人雖抗辯：相對人阻撓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1及民法第148條等規定，伊因此損失預期利益，故相對人應賠償損失後，始得提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請求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以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云云，殊與本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及其防禦方法間不相牽連。

　㈡相對人於111年2月15日對抗告人及其他鐘王量之再轉繼承人訴請分割系爭土地（雄司調卷頁9至15之起訴狀，抗告人則於同年7月8日具狀答辯（審重訴卷頁199至201）；抗告人於112年6月2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相對人應給付3千萬元本息（重訴卷一頁195至208），再於同年10月25日具狀撤回反訴請求（同卷頁395至396）；原審嗣於同年12月25、26日及同年月29日電詢兩造確認言詞辯論期日為113年5月28日（同卷頁411、413之電話紀錄），並於113年1月4日通知抗告人（同卷頁437之送達證書），詎抗告人竟遲至113年5月14日4具狀重行提起反訴，請求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重訴卷二頁13至73），且抗告人於112年7月19日起即委任律師代理訴訟（重訴卷一頁193之民事委任狀），足徵抗告人應係意圖延滯訴訟而故為重行提起反訴。細繹抗告人所提反訴關連書狀相互以觀，其重行提起反訴之標的與本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之訴訟標的及其防禦方法間不相牽連，悉如前述，益徵抗告人於原審重行提起反訴，於法不合。

六、綜上所述，抗告人於原審提起反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3項規定要件不合，不應准許。是則原審裁定駁回抗告人所提反訴，並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准予確認禁止相對人分割系爭土地；駁回相對人在第一審之訴；確認抗告人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相對人應塗銷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相對人應支付抗告人預期利益價款損失後，就系爭土地於100年12月2日所有權登記時與前共有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相同條件與抗告人訂立買賣契約，並於抗告人給付買賣契約價金之同時，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抗告人，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抗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抗告人其餘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為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為抗告之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為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為抗告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註：

再為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為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為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為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